事業用爆炸物品名

【經濟部中華民國95年6月8日經礦字第09502781040號公告】
一、供爆破用途之炸藥成品:

（一）黑色火藥。
（二）硝化甘油炸藥。

（三）硝油炸藥。

（四）乳化炸藥。

（五）乳膠炸藥。

（六）起爆炸藥。

（七）大爆破炸藥。

（八）龍光一號炸藥。

（九）硝甘粉B炸藥。

（十）煤礦准用炸藥。

（十一）油氣井用炸藥。

（十二）現場拌合硝油爆劑。

（十三）現場拌合乳化爆劑。

二、製造爆炸物用之火藥類與炸藥類原料:

（一）火藥類：

1、點火藥。
2、底火藥。
3、延期藥。

（二）炸藥類：

1、雷汞。

2、硝化甘油。

3、三硝基甲苯。

4、硝化纖維（含氮量百分之十二點二以上) 。

5、疊氮化鉛。

6、硝化澱粉。

7、硝甲胺基三硝基苯。

8、異戊四醇四硝酸酯。
9、重氮二硝基酚。
10、苦味酸。

11、海掃根。

12、奧托根。
13、特出兒。

14、史蒂芬酸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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